
禮券退貨規定 

(1) 禮券售出後若欲退回，消費者需持有「原購買之完整禮券」及「原始

發票或原始禮券銷售證明單」至原購買服務台辦理退貨相關事宜。 

(2) 依經濟部 109 年 4 月 10 日「商品（服務）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

得記載事項」企業得酌收手續費，其費用不得逾返還金額百分之三。 

 


